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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燕萍女士

戴女士：

露天座位露天座位露天座位露天座位

在民政事務委員會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上，有委員對政

府審批有關露天座位的申請所需的時間及受到的限制，表示關注。

為加快處理有關露天座位的申請，食物環境 生署（下稱“食環

署＂）已為申請人提供“一站式＂發牌服務，每宗申請在整個審批過

程中都會由一名個案經理專責處理。此外，食環署亦與有關部門舉行

個案會議，以便加快審批工作。

審批一宗申請平均約需時五個月 (已包括申請人為遵從發牌規定
所需的時間在內)。一般而言，申請人需要約三個半月的時間去進行所
需的工作，以符合發牌規定，而有關部門則需約一個半月的時間來處

理發牌的申請。如個案並不複雜，例如沒有涉及土地用途問題，而申

請人亦採取合作態度，進行有關工作，以符合露天座位的發牌規定，

則申請可在較短時間內批出。事實上，有五宗申請是在約一個半月內

批出的。

至於推行露天座位計劃方面的限制，主要是區內人士的反對、計

劃對行人或車輛交通的影響、計劃是否配合土地用途、申請人並無遞

交 修 訂 圖 則 ， 以 及 有 關 地 點 有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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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環署定會竭盡所能，為所有露天座位的申請人提供協助。

民政事務總署署長

（孫玉菡　　　　　　代行）

副本送：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

 (經辦人：洪熾排先生)

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


